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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LT/A/8/2 
原文：英文 

日期：2010 年 9 月 29 日 

专利法条约(PLT) 
 
大 会 

 
第八届会议(第 5 次例会) 

2010 年 9 月 20 日至 29 日，日内瓦 

报    告 

经大会通过 

 1. 本大会涉及统一编排议程（文件 A/48/1）的下列项目：第 1、3、4、5、6、9、10、11、

12、13、15、16、17、19、20、21、34、38 和 39 项。 

2. 除第 34 项外，关于上述各项的报告均载于总报告（文件 A/48/26）。 

3. 关于第 34 项的报告载于本文件。 

4. 由于大会主席 Per Holmstrand 先生（瑞典）缺席；副主席 Liviu Bulgar 先生（罗马尼亚）

主持了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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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编排议程第34项： 

《专利法条约》(PLT)大会 

《专利合作条约》(PCT)的若干修正和修改 

对《专利法条约》(PLT)的可适用性 

5. 讨论依据文件 PLT/A/8/1 和文件 PLT/A/8 Rev.(法文)进行。 

6. 秘书处对文件作了两处修改：(i) 第 3 页第 10 段第 6 行(中文本第 4 行)，将“第 3.6 条”

改为“第 5.8 条”；(ii) 附件第 6 页，第 VIII 栏中的 “请求恢复优先权”和“以述及的方

式纳入遗漏部分” 两个复选框应予删除。 

7. 《专利法条约》大会： 

(i) 对附件中所载经修改的示范国际请书表格予以通过，决定其立即生效；并 

(ii) 决定，本文件中所指明的可适用的 PCT 行政规程的修改，立即适用于 PLT 及

其实施细则。 

 

 

［文件完］ 


